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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节大促期间低于成本促销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作者：何玮丨吴方朔 

摘要 

“618”、“双十一”、“双十二”、春节是电商平台及商户年度促销规模、力度最大的节点。大促期间，经

营者为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可能会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通常认为，这种单纯的低

价促销行为，符合大促期间的商业惯例以及消费者的合理预期，一般不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中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只有当有证据表明，相关经营者是以“低

价”之名，实施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价格歧视，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背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的行为

时，才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正文 

春节将近，年底是各电商平台及商户年度促销规模、力度最大的节点之一，这一时期，经营者之间的价

格竞争尤为激烈。 

大促期间，经营者通过大幅度的降价促销，总是可以迅速吸引流量，消费者则因此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

但对竞争对手来说，却是立竿见影的客源流失。在一些关键的大促节点，这种因为“突然大幅降价”引起的

“此消彼长”或者说“赢者通吃”的效应会被进一步放大，一旦一个经营者选择降价，其他经营者如不及时

“跟价”，无异于放弃了这一波大促期间的市场。因此，一些经营者在抱怨中会把这种“突然大幅降价”的

行为称为“乱价”。 

近年来，因为“突然大幅降价”在经营者当中实实在在引起了不少纠纷。在民事纠纷案件中，有经营者

主张，“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行为，属于“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是某

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告”）诉北京某某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一”）、杭州某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二”）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代表案例”）1： 

原告某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淘宝平台上名为“某某品牌数码影音”的店铺的经营者，主要销售某某品

牌音响。被告一北京某某贸易公司是某电商平台上“某某品牌自营旗舰店”（“涉案店铺”）的经营者，亦主

要经营某某品牌音响，被告二杭州某贸易公司则是被告一销售的该品牌音响的供应商。 

原告指控，被告一在 2021 年双十一预售期间，有 13 款某某品牌音响（“涉案产品”）的售价“低于成本 

 
1 一审案号：（2022）京 0102 民初 9514 号；二审案号：（2022）京 73 民终 4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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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原告认为，被告一、被告二低于成本价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属于“低价倾销”，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均认为，被告一在双十一期间、短时期内通

过商品预售及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对涉案商品进行促销，虽然可能使得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略低于进货成

本，但该短时期降价符合“双十一”期间电商平台促销的商业惯例以及消费者的合理预期，不存在也无法达

到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情形。根据原告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诉价格”已经

达到违背该商业惯例的“不合理低价”程度，更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以“低价”之名进行误导、虚假宣传、价

格歧视、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背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的行为。据此，本案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原告的全

部诉讼请求。 

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以更低价格提供相同质量的商品/服务，单纯的“低价竞争”本身无可厚非。但值

得注意的是：原告在该案中提出的指控是“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这是一个最早出现在 1993 年版《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 11 条，但在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被移除了的概念，这个概念区别于单纯的

“低价竞争”，强调的是低价背后的不正当性，即以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为目的。司法实践也普遍

认为，虽然移除了“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专条，但以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为目的的“低价倾销”

行为仍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即通用条款的规制。该案一、二审法院也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审理了该案，并且重点审查了本案中二被告是否存在以“低价”之名进行误导、虚假宣传、价格歧视、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背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的行为。 

值得讨论的是： 

◼ 既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仍然规制“低价倾销”行为，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为何要

删除规制“低价倾销”的专门条文？ 

◼ 既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规制以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为目的（即具有不正当性）的“低

价倾销”行为，那么，在司法案例中，法院在审查和认定“具有不正当性”时的考量因素是什么？ 

一、“低价倾销”专条先后被列入、移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背景 

“低价倾销”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是一种以排除和限制竞争为目的的“垄断行为”的概念，主要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规制，但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 

“禁止低价倾销”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 1993 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该法第 11 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90 年代我国的市场经济尚

在发育之中，尚无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但客观上市场竞争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诸如低价倾销等必须加以规范

的垄断行为，有必要禁止“低价倾销”，于是一开始，“低价倾销”是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法律所

规制。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立法者也意识到，“低价倾销”行为与一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本

质区别。“低价倾销”旨在排除和限制竞争，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商事主体利用其绝对的体量优势，彻底消

灭弱小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市场垄断的行为。这一行为与平等的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用“不正当手段”恶性竞

争、破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在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制定后，“低

价倾销”被明确为一种“垄断行为”；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则彻底删除了 1993 年《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11 条，即“低价倾销”条款。自此，“低价倾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被明确为一种规范意义

上的“垄断行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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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案例中，被告一在“音响零售行业”并非“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一、原告等均是该行业内

平等的商事主体，客观上任何一方即便长期、持续“低于成本价销售”，也恐难在行业内实现垄断，更无谈

因此获得垄断利润。所以，该案中被控的“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行为，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低价倾销”

行为。 

前文提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移除“低价倾销”条款主要还是从规范法律体系、规范法律用语的角度

所采取的立法措施，但并不意味着以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为目的的“低价倾销”行为不受该法约束。

在代表案例中，法院亦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审查了被控的“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行为是否具有不

正当性，换言之，若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实施了“低价倾销”，并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将构成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法院认定低价销售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时考量的因素 

我们调研了大量指控“低价销售”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案例，以下简要总结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判

断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主要考量因素： 

（一）中立因素：原被告所处的行业、所提供的商品/服务的类似程度，以及消费主体的重叠程度 

即如果原被告分属不同行业，所提供的商品/服务不完全相同，消费者群体也存在明显差异，即使

被告低价销售部分相同的商品，应当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原告所在行业的经营秩序的

效果，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例如，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通中知民初字第 0056 号案中指出：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版）禁止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价倾销行为规制的是垄断行为。这里

的竞争关系应作狭义理解，竞争主体应为相同行业，经营相同或近似商品，竞争目的系为争夺同一群体

的消费公众。 

本案被告某某设计装饰公司经营范围为装饰设计、施工，原告某某厨卫用品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厨房

用品、卫生洁具等的销售，两者并非同一行业。虽然被告在实际经营中亦销售与原告相同的商品（某某

品牌坐便器），但两者的客户和消费群体不尽相同，应当不会产生因为被告的低价销售行为而使原告在

销售某某卫生洁具的市场中难以继续经营或被排挤出市场的情形。 

相反，如果原被告处于相同行业、销售相同的商品，面对相同的客户群，则相对更容易产生排挤竞

争对手、扰乱原告所在行业的经营秩序的效果。 

例如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豫知民终 679 号案中，被告非原告的经销商、也未沟通

询价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报价与原告的客户签约许诺销售相关产品，导致该客户终止了与

原告的合同的履行及新合同签订，法院认定该行为扰乱了原告产品的价格体系、损害了原告的商誉，构

成不正当竞争： 

机械研究所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两份、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No.01005933号、No.02887617

等证据证实同类产品的正常销售价格在 30万元左右，而被告某某设备公司在合同中显示的价格明显低

于原告某某研究所公司涉案产品真实价格，容易给相关客户造成原告产品价格虚高的印象。故被告虚报

原告产品价格的行为，扰乱了原告产品的价格体系，损害原告的商业信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应承

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某某设备公司在未与原告某某研究所公司沟通

询价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报价销售原告的产品，该行为扰乱了原告产品的价格体系，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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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告的商业信誉，构成不正当竞争，应承当民事赔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2011）通中知民初字第 0056 号案判决书的作出时间较早，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行业分工不断精细化，判定“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的标准近年来已大幅放宽，不同行业的经营

者所面对的消费主体亦可能高度重叠。因此关注的重点还应放在所提供的商品/服务的类似程度，以及

消费主体的重叠程度方面。 

（二）正面因素：低价销售的合理时机 

在特定时期（例如双十一）、短期开展的低价销售活动通常不具有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的

效果，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例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代表案例的一审判决书中指出： 

“双十一”网络促销日源于淘宝商城（天猫）2009年 11月 11日的促销活动，此后“双十一”逐渐

发展成为各电商平台及商户年度促销规模、力度最大的节点之一，该时期经营者之间的价格竞争尤为激

烈，平台及商户在双十一活动期间通过打折、发放平台补贴及商品代金券等方式加大促销力度，使得

“双十一”活动期间的价格通常可能为年度最低价。涉案低价促销行为发生在 2021年 10月 25日至 10

月 31日，即“双十一”预售活动期间。被告一在这一特定短时期内通过商品预售及发放优惠券的方式

对涉案商品进行促销，虽然可能使得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略低于进货成本，但该短时期降价符合“双

十一”期间电商平台促销的商业惯例以及消费者的合理预期，不存在也无法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

场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情形。 

（三）正面因素：低价销售对象的特定性 

针对特定目标客户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通常不具有排挤竞争对手、扰乱市场秩序的效果，

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例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2016）京 0106 民初 8261 号案中指出： 

“1万瓶 1元大换购”活动的价格虽然低于其成本，但该活动并非无任何限制条件，而是限制一个

ID 只能换购一次，而且必须是已经购买过其他遮盖液产品的消费者才能购买，活动也仅限 1 万瓶，限

制条件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而且仅为客户体验新产品需要，有利于消费者及时了解市场上的新产品，

从而做出对其有利的消费判断；1元换购最多只能一次，不会对原告某某生物科技公司遮之遮盖液产品

的消费者产生完全的替代作用。白斑遮盖液作为小众产品，用户群体较为固定，新产品的出现必定会吸

引一部分其他品牌同类产品的消费者，但并不会导致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的结果。 

（四）正面因素：低价销售具有其他正当目的 

例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2018）沪 73 民终 160 号案中指出： 

对于不具有限制竞争目的的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掠夺性定价行为，如企业

刚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基于市场推广的需要而低于成本价销售，不能认定为掠夺性定价行为。本案中，

被上诉人作为磁选机产品市场的后来者，不具有市场优势，其通过提供磁选机给客户某某钛业公司免费

试用再予销售，符合一般的商业惯例。 

（五）负面因素：宣传自身“低价”的行为未发生在公开市场，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开展的 

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2019）京 0105 民初 22451 号案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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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某某网聘公司通过“省钱招”浏览器插件，在用户基于涉案招聘网站所积累的商誉，选择涉案

招聘网站提供的服务时，篡改涉案招聘网站页面设置，插入比价窗口链接，以更低的价格诱导用户。在

用户点击链接中“通过省钱招下载”按钮后，页面将跳转至被告某某网聘公司经营的网站，用户转而接

受被告某某网聘公司提供的服务。以更低价格提供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为本身通常不具有可责

性，反而可能成为促进市场发展的良性竞争因素。但正当竞争环境下，宣传自身低价的行为应发生在公

开市场，就宏观而言不同经营者暴露于消费者的机会相当，消费者可根据其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的信息进

行权衡，最终选择服务主体，亦即消费者选择应在其从公开市场上获取信息之后。而本案中，被告某某

网聘公司宣传自身低价的行为并非发生在公开市场，其向消费者输送低价信息的渠道为他人通过自身

经营而形成的相对特定的交易空间，即涉案招聘网站，其通过利用省钱招插件在涉案招聘网站插入链接

的方式，截取了涉案招聘网站的用户流量，掠夺了原告某某人才服务公司、原告某咨询公司基于其经营

成本所将获得的经营成果，阻碍了原告某某人才服务公司、原告某咨询公司与用户之间的正常业务往

来，直接损害了涉案招聘网站的经济效益，破坏了“以投入创造产出”的市场经营模式……构成不正当

竞争。 

三、结语 

关于什么是“正当的竞争”、何为“不正当竞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19）粤 73 民终 6976 号《民

事判决书》中有一段透彻的论述： 

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道德不同于个人品德，亦不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以效益为

先，与相关行业普遍接受的行为惯例密切相关，所体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伦理。竞争行为带有争夺

市场利益的固有属性，规范竞争行为的商业道德不一定符合社会公德高尚、和谐的标准，但只要竞争行为的

出发点是正当的，竞争手段是规范的，就符合商业道德……竞争对手之间彼此进行商业机会的争夺是竞争的

常态，竞争自由的边界在于同样尊重他人的竞争自由。就同一产品的交易机会而言，竞争本身就是给竞争

对手造成损害的行为，竞争对手间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即有所失。利益受损方要获得司法救济，还必须证明

竞争对手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只有竞争对手在争夺商业机会时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公认的商业道

德，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可以合理预期获得的商业机会，才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 

也就是说，经营者在“双十一”等大促活动期间开展真实的、有力度的促销行为，即便部分产品的销售

价格短暂低于成本，只要低价促销是通过自身补贴真实让利于消费者的活动，应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支持

和维护的正当竞争行为。只有当有证据表明，相关经营者是以“低价”之名，实施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

价格歧视，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背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的行为时，才会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和

规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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